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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标准
———《老子》教与学思想探析　

　
　许家瑜

【摘　要】《老子》的教学思想并非关于庠序之教，而是拒绝周文的礼乐政教传统，

向君主提出政治制度与价值导向的新建议。教与学关联着权力与标准，“教”就上
位者言，掌握权力与尺度使人效法；“学”就下位者言，指向标准和价值的认可与
接受。《老子》主张，持有权力的统治者不为被统治者订立统一标准，也不以权力
推行标准化的价值规约。在“道－万物（君－百姓）”结构中，教的权力执于统治
者，无为以行不言之教而有君之玄德，不倚赖名言来定位万物之真；学的标准则
归诸万物自身，放弃以礼乐作为“德之则”，学法自然而万物各有其德。其理论依
据落回“道”“德”，从道的高度看，基于标准的相对、对反的转化及固化标准的负
面效果，主张效仿道法万物之自然；君之德与物之德的双重层次，则为无为和自
然的概念提供内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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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与学概念

教与学两字古时音形接近，也因此学界常以“教”“学”通用相互解
释，不再深究两者思想差别。比如《老子》４２章“吾将以为教父”句①，简
帛本皆作“学父”，朱谦之指出：“‘教’父即‘学’父，犹今言之师傅。”徐
梵澄直言：“‘学父’即‘教父’古文简写”。蒋锡昌、高明、北大汉简《老
子释文》注释中也认为“教、学古常通用，此处学当读为教。”②

①

②

本文所引用通行本《老子》原文与王弼注，皆以楼宇烈校释之《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为底本。参见楼宇烈：《老
子道德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３４－３５页；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６１页；蒋锡昌：《老子校诂》，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２８４页；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编：《老子释文》，《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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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老子》文本中的几个现象，教学两概念是否通用应提出再商榷：第一，出土文
献本中，即使目前最早的郭店本也已明显存在“教”“学”两字不同使用；第二，出土文献与传
世本中，教学两字鲜少出现混用的现象，用例在各版本中几乎高度一致，如未见“绝教无忧”
“不言之学”等句，又除６４章“学不学”郭店甲本有争议作“教不教”，其余未见同一句某本作
“学”另本作“教”。混用的情况相对少见，教与学两字可能并未因形音接近而通用。① 第三，

４２章汉简本与帛书本皆作“学”，一同出现形近讹误或假借其字的现象，机率恐怕较低。考
虑此三事实，可以推想，当时“教”“学”之使用已有较稳定的区分。两字在个别文献中或有借
用，但“教”不应通同于“学”，即便音形接近，概念层次仍有别异。

《说文》中“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教”甲骨文作：“”，② 段注曰：“上施故从 。下

效故从 。”“教”字右边是“ ”即“父”，左边是“子”和“爻”。“爻”指效法，《广雅·释诂》曰：
“爻，效也”；《周易·系辞下》言 “爻也者，效此也”。《说文》解释“父”为“矩也。家长率教
者，从又举杖”。《白虎通义》亦言：“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象手持杖（尺），有“权力”之
位与“标准”之矩的意涵。“子”为“子在襁褓中，足并也”。“父”“子”最初分别指向持有“权力”

与“标准”的“上”、与童蒙而需要效法的“下”。综言之，“教”的原初意义就是一个有权力的上
位者（父）持准则使下位者（子）效法（爻）。“学”为古“斅”字省，《说文》释“斅，觉悟也。从教
从冂。冂，尚蒙也。”“冂”表童蒙，为下位者“子”的视角。“斅”是效法拥有权力的上位者使自
己行动作为并因此觉悟。段玉裁指出：“敎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敎人所以
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简言之，“教”是就上位者言，持有权位与尺度使下位者
效法。“学”是就下位者言，蕴涵标准的接受和价值的认同，指向蒙昧状态的破除。

二、《老子》之教与学

（一）行不言之教———节制权力的名器
《老子》中“教”的用例一共三则，分别是第２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４２章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４３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
下希及之。”三则当中两则说的都是“不言之教”，并应注意，“不言之教”都伴随着“无为”的概
念一起出现，两者高度关联。

所谓“不言”之“言”，指的是政教号令，亦即名教。③ “不言之教”是对周文传统“名教”提
出的反省。《论语·子路》中孔子论正名的重要在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①

②
③

观《老子》之《汉简本》、《帛书甲本》、《帛书乙本》、《王弼本》、《河上公本》、《想尔注本》、《傅奕本》之有关
“学”“教”用例，除第４２章出土本作“学父”而传世本或作“教父”外，第２章、第４３章、第２０章、第４８章、第２０章、

第６４章皆没有“教”“学”混用通同的情形。又除了郭店《老子》６４章“学不学”作“‘’不‘’”，其他“学”皆作“学”。陈鼓

应引魏启鹏之说，以为郭店甲本作“教不教”。（参见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２页）然高亨、徐梵澄皆认为甲本应作学不学。刘笑敢则言：“学不学”在甲本中作“教不教”，
整理者说“教”“学”两字音形俱近，故易混用。（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评析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１７页）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２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１４页。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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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言”所指也是

政教号令。儒家认为，“礼乐”“名言”与“秩序”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结。《左传·成公二年》的记

载可为参照：“仲尼闻之曰：惜也……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

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儒家认为，透过名的确

立来定位权力，以此推行政教号令，进而涵纳礼义的道德规范，最终能达成秩序的稳定与民

生的和谐，因此，若没有名言则没有礼乐，没有礼乐则无法治理民的秩序。这种对“礼乐”和
“名言”的信任，再度和《老子》对名言和秩序两者关系的反思形成巨大对比。《老子》３２章言：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

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道常无名，朴虽小”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对以名来定位最高权力来源。理想的圣人和道一

样是无名的。名作为权力的器具，２８章言“朴散则为器”，“朴”相对于“器”，把守着无名之

朴而不是名器，万物却能够宾服于自己，这就展现出不同周文范式的权力聚集理论。“民莫

之令而自均”指不用政教号令统治百姓，百姓自会和谐平治。“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

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中，展现对名的有限性的反省。第１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①可见《老子》不是要全面将“名”从人类秩序中撤

除，而是提出在“有名”“无名”两个稽式之间把握对万物的认识。“始制有名”和“有名万物之

母”的意义，提示着人类世界社会制度的完成，仍然需要透过制定名分的方式来为万物加以

组织秩序。

但“名亦既有”，则需要“知止”。理由在于，万物和道本来无名。就万物而言，“无名万

物之始”，万物自身在其根本意义上来说原本是无名的。② 不在有名的世界里，并不影响万

物自身的存在，因此，万物之名对万物自身存在来说并非是不可抽离的属性，人却以为对万

物“制名”能达到对万物的把握并得到“定真”，比如和儒家一样在乎正名的名家总是“尚乎定

真而名以正之”（《老子指略》）。道家的特殊洞察在于发现强调制名、定真、正实，反而会悖

反地远离万物之真。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指出“名也者，定彼也者”，名是对彼（物）认识向度

上的一种固定，这种固定不可避免地出于有限的部分，而不是全面观览事物完整的存在样态

本身。依其解释，“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所分则有不兼，所由则有不尽”、“言之者失

其常，名之者离其真。”（《老子指略》）对事物的命名往往妨碍对整体全景的把握，如果始终以

囿于一隅的认识定位万物，不加反察地全然依凭物之名来建构整体秩序规范，则势必无法兼

①

②

汉简本、帛书甲乙本皆作“无名万物之始也”及王弼注“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母”，故本文所引第一章
采“无名”“有名”句读，作“万物之始”而非“天地之始”。许抗生并于第一章注释中另援证以《史记·日者列传》引《老
子》作“无名者，万物之始也”，此从。参见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７４页；《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释文》，第１９３页。

王博指出：“‘无名，万物之始’揭示出 “无名”才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参见王博：《“然”与 “自然”：道家 “自
然”观念的再研究》，《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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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善尽万物之常与真，故应知止。就道而言，道也是无名的。２５章言“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如能被单一的概念叙述彻底把握，则表
示不出这种时刻处于运动变化的道的意义，所以说道是恍惚的，“恍惚”按照释德清的解释是
“似有若无，不可指之意”，① 说明道不能用语言来固定把握。

《老子》对名言与道物的看法使其对依赖名教的传统作出彻底反思。周礼的文化政治，实质
上是凭藉名的系统积累架构而成，诗书礼乐之学倡导着名教礼制的合理性，与政权相辅相成，
形成一套稳定的社会体系。然而，一旦意识到名的有限性，便会注意到正名礼教的合理性基础
并不稳固。万物的命名划分只是一种有限观点下的片面安顿，从名实对应作为基础而组织起的
礼乐政教系统，和透过名号来赋予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有效性，便连带受到根本的质疑。

（二）绝礼乐之学———摒弃礼乐的标准
《老子》“学”的用例一共也只有三条，依今通行本为：论“绝学无忧”的２０章、论“为学日

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４８章以及圣人“学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的６４
章。对于“学”，《老子》的态度是“绝学”与“学不学”。实行绝学、学不学的主语都是君主。绝
学与不学的内容具体为针对政教礼乐之学。２０章“绝学无忧”与４８章“为学日益”之“学”，高
明认为两者义同，都是河上公于该章所注的：“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②简本中，２０章正
好接续４８章“学者日嗌（益），为道者日员（损），＝（损）之又员（损），以至亡（无）为也，亡
（无）为而亡（无）不为”③之后，提示着《老子》反对的“学”非指所有的知识与学问，而是针对
三代传统下提倡的圣王政教礼乐之学。④ 反过来也可以说，传统政治文化中所教的内容，即
是《老子》要绝学的内容。
从《尚书·尧典》所述舜命伯夷典三礼、夔典乐的资料，可见古代教之权力由官府执掌并

以礼乐为重要学习内容。《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之职……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礼教敬，则民不茍。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
和，则民不乖。”除了让民学习礼乐，《地官司徒》也提及让贵族子弟学习“六艺”：“保氏掌谏王
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
曰九数。”六艺当中又以礼乐为最，《礼记·文王世子》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关于继
承周礼文化的儒家之“学”的意义，钱穆有这么一个洞察：“学，觉也，效也。后觉习效先觉之
所为。”⑤学的内涵正是以先知先觉的圣王礼乐之教为标准，觉后知后觉者而使其效法。标准蕴
含着价值的判断和选取。孔子虽自言“吾非生而知之者”，而就《论语·季氏》所记载，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由上足见：其一，“先知”在儒家的思想中是存在的。其二，生而知之的“先知”优于学而知

之的“后知”。其三，“先知”受到推崇，“后知”困而不学，有待启蒙。再对照《孟子·万章》中孟
子舍我其谁的自谓：“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

①
②

③

④

⑤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７页。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２９－３５页；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评析
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３５－４４５页。

此郭店竹简版本引自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整理的《老子》八种版本对照表。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所编：《老子释文》，《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第１７７页。

２０章王弼注曰：“下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然则学求益所能，而进其智者也，若将无欲而足，何求
于益。不知而中，何求于进。”可见旧注本２０章可能也是接着４８章。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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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先知觉后知的教学使命与任重道远的思想，正和
《老子》７１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
病。”与５６章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体现的圣人“不知”构成强烈对比。《老子》理想的“学”，
更多是针对君王所应有之“觉”，而此“觉”弔诡地表现为昏昏沌沌的“不知不觉”。周代守藏史出
身的老子自然熟悉礼乐政教的学统，典籍中亦多记载孔子问礼于老聃，但老子明确提出对礼乐
之学的放弃，直接建议取消以礼乐作为生命存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

三、价值标准的省察

《老子》反对名言政教和礼乐之学的理据与对价值标准的省察相关：第一，判断的标准相
对而生，不具有绝对性；第二，对反之间相互内在转化，变动无定；第三，人为地固化标准
将破坏万物的自化、自正、自静、自朴。这三者均涉及《老子》对“道”的思考。

（一）价值判断标准的相对性
２０章与第２章关键地说明了标准与教学之间的关系。２０章言：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
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
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
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
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何以取消政教礼乐之学能够无有忧扰，在于价值的判断标准本无绝对。唯与阿作为肯定或否
定的判断，善与恶则是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社会规范多以此等理所应当的二元对立概念作
为基础框架。① 但《老子》追问诸种看似分明的判断之间的真确性，指出若对立概念之间实质
上相去不远，又或者根本上难以提出绝对的判断标准，则如何能以“善”为准，而使天下学
法。在难以获知标准判断是否明晰正确之时，将某一套准式推行教化天下是以一己的价值判
断强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与众人明辨的世界不同，老子期许君主进入广远的思想旷野，独
处于一切事物尚未显现迹象与未始分化的素朴之境。“有余”和“若遗”是“得”与“失”的对照，
当众人因所得有余而喜之时，统治者却怅然若失浑沌昏沈。② 众人之乐在“唯”、在“美”
“善”、在“得”，然而需要先有明察确定的标准，才有所谓肯定否定、喜好厌恶，也才有“有
余之得”与“熙熙之喜”。愚顽、鄙惠，正是因为没有明确绝对的“所以”。觉察到标准并非绝

①

②

唯、阿作为两种不同语气词，一者表示肯定而一者则表达否定。刘师培解释“阿”当作“诃”。引《说文》：
“诃，大言而怒也。”《广雅·释诂》：“诃，怒也。”论“诃，俗作呵，‘唯’是应声，‘诃’是责怒之词。人心之怒，必起于
其所否。”（《老子校诂》，第１２４页）徐梵澄言：“唯、诃，言是非。美、恶，言好丑。”（《老子臆解》，第２８－２９页）今对
照帛书甲本作“唯与诃”、乙本作“唯与呵”、郭店简本作“隹与可”，皆可印证刘说。“善之与恶，相去若何”按王弼旧
注和出土文献应原作“美之与恶”。（《老子今注今译》，第１５１页；《帛书老子校注》，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此种“若遗”在《庄子》中可看到相关思想痕迹，如《逍遥游》尧见四子之“窅然丧其天下”；《德充符》鲁哀公失
去哀骀他的“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则阳》中田候牟见戴晋人后“惝然若有亡”等，都描写君主怅然若失的
心理状态，但并不是提倡君王弃国避世，而是喻示着只有“若遗”的无为无己方能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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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出于“贵食母”，亦即重视对本朴的返回。① 在浑沦未分，玄之又玄的道的恍惚状态之
中，方能不仿效某个看似绝对的标准，归根于“自然”也才有可能。

第２章则指出，善与恶的“相去若何”本身又来自一种相对而生。出于标准的相对，是以
行不言之教：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
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美与丑的认识相对而起，善与恶的概念相待而生。概念在对立认识中形成，并于彼此依赖的
关系中彰显。接续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
句为例，支持此认知与判断标准的相对性之论题。蒋锡昌点出：“无名时期以前，本无一切
名，故无所谓美与善，亦无所谓恶与不恶”。② 王弼也说：“喜怒同根，善恶同门，故不可得
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名数也。”③

判断的标准并非绝对独立，而是互相依赖对照所形成的认识，事物的自然本质难以简单
依靠人为塑造出的单一美丑善恶等概念所定义。将这样的思考推至政教，若意识到没有绝对
的“美恶”“善不善”等价值判断标准，圣人的合理统治就必然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二）对反的相互转化
第４２章的重要性在于论述道与万物的“生”之关系，及事物往对反方向发展转化的倾向，

指出统治者当引以为鉴的即是此内在对反转化发展的趋势，而明显异于传统政教中固定一端
以为标准的范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

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
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历来诠释多注意到此章是《老子》著名“万物生成论”的代表，④ 但万物生成论与下半段的王官政
教又有何关系，传统解释史上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⑤ 鉴于本章除未见于郭店本，其余各出

①

②
③
④

⑤

河上公注曰：“食，用也。母，道也。”王弼注則是：“母，生之本也。”高明反对直接将母解为“道”，而应該解
为“本”。其言：“《老子》中凡言“本”者常用“母”字，以取叶韻。貴食母與復守其母同是崇本之旨。”（《帛书老子校注》，

第３２７页）又王弼注亦云“食母，生之本也。”（《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４８页）

蒋锡昌：《老子校诂》，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１２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７页。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２３３页；又如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评析引论》，

第４３９页言：“本章是顺着讲宇宙从无到有的模式化过程。”

蒋锡昌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只指出：“上下文词似若不接。”认为上下文看似不接“而义仍根关也。”其言曰：“上
言生生为道之本，此言谦下柔弱亦为道之本。”（《老子校诂》，第２８２页）有些学者直接将后半段的人之所恶之后放入括号
并移到他章，如高亨、陈柱、严灵峰、陈鼓应等。高亨、陈柱、严灵峰一并认为是３９章简错入。（《老子今注今译》，第

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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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版本及通行本中都皆有下半段的“人之所恶……吾将以为教父”句，又如瓦格纳（Ｒｕｄｏｌｆ　Ｇ．

Ｗａｇｎｅｒ）所言，虽然出土本与通行本序列不同，但文本分章有高度稳定性，意义也并非随意地

用“所以”“故”连接。① 因此不应忽视此转折，而有必要分析万物生成论与政教思想间的意义关

联。借用瓦格纳的链体风格分析研究（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ｔｙｌｅ），《老子》内部有严格的骈体结

构与内在关联性贯串链结，借此方法可分析出“教”与万物生成论的相关之处：

Ⅰ １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Ⅱ　２ａ万物
獉
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３ｂ人

獉
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故】

Ⅲ　４ａ物
獉
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５ｂ人

獉
之所教，我亦教之。

６ｃ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这正好是瓦格纳所提出的《老子》典型的ａｂａｂ链体结构。② 结构和议论精致结合，很好

地体现出老子哲学的语言风格，以织体乘载意义传达予读者。水平关系指明链体结构，垂直

关系指明同一句子的成分。中间句ｃ同时指向两组串系，应视为两个相同的句子被合而为

一。③ １ｃ谈“生”６ｃ谈“不得其死”，“故”字则将Ⅱ层级的ａｂ对子与Ⅲ层级的ａｂ对子链接起

来。Ⅱ２ａ之“物”与Ⅲ４ａ之“物”关联，并都属于“自然”之理，含宇宙论色彩；Ⅱ２ｂ的“人”

与 Ⅲ５ｂ的“人”关联，并都属于“人文”之教，含政治哲学色彩。最后的６ｃ，则总结Ⅱ２ａ、

Ⅱ３ｂ、Ⅲ４ａ、Ⅲ５ｂ，作为一个普遍法则被统治者所应用。

结合义理，《老子》是先论述道与万物生成论的思想，再映射到政治哲学领域，而非单以

讨论宇宙论为目的。从宇宙论的辩证观来思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

在事物发展历程中，对反矛盾的共同作用不可或缺，甚至事物内在可能就蕴含了正反相互转

化发展的趋势。④ 表面看似对立的事物之间却具有内在相互转化的倾向。如众人认为孤、

寡、不谷是不善的，但上位者以此不善自称（自命、自名），恰能因谦虚、低下而守其高位。

①

②
③
④

［德］瓦格纳（Ｒｕｄｏｌｆ　Ｇ．Ｗａｇｎｅｒ）：《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２－５３
页。

［德］瓦格纳（Ｒｕｄｏｌｆ　Ｇ．Ｗａｇｎｅｒ）：《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１页。

阿拉伯数字１２３等表示中文文本中句子的次序，罗马数字Ⅰ、Ⅱ、Ⅲ标记具有相同的议论等级的句子组。
“万物负阴而抱阳”之“而”并非转折词“然而”“但”的意义，并非全然否定“阴”而肯定“阳”。观北大汉简《老

子》“万物负阴抱阳”句及其透显“对反”与“和”之哲思：“如人之所恶，王公以自称（自名）（自命）”；“损之而益，益之而
损”。《说文》解“负”为：“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一曰受贷不偿。”段注：“人守贝有所恃也。”“凡以背任物曰负。

因之凡背德忘恩曰负。”“万物负阴而抱阳”故有两种理解可能：（一）阴阳相抱：万物既负阴又抱阳，持守包含了对立
面的二者在阴与阳中取得“和”的自然。如蒋锡昌认为：“负阴而抱阳”是“阴阳相抱”，又言“‘和’者，阴阳精气互相调
和也。”徐梵澄认为一物正有其阴阳、正负两面。“负阴而抱阳”表示了抱在前而负在后，正处于阴阳之和。（《老子臆
解》，第６４页）蒋锡昌也指出此处《老子》思想与《易》相通。如《易》〈益卦〉之彖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老子校
诂》，第２８０页）（二）背阴抱阳：万物负阴之后抱阳，展现对反矛盾之间运动方向的辩证观。《淮南子·精神训》以及
《文子·上德》均作：“背阴而抱阳”；陈鼓应先生也解“背阴而向阳”是说在两对立面中，先采取负面的一方，反而能
转向正面。（《老子今注今译》，第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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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所“教”，是认识到此一对反性内在转化的法则，亦即呼应４０章的“反者，道之动；弱
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在本文第一部分概念分疏的背景下，简帛本与傅奕本、敦煌己本、范应元本皆作“学”父
而不用“教”父的文本现象因而可得到思想意义的合理解释：老子之“吾”往往是相对于民的君
王，虽与民相对是上位者，但相较于古人所教之道理则为下位者；① ２５章可为支持，即虽然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但就取法而言仍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因此出土文献本皆作“学”。君王作为“学者”，学习效法古人之教、道物之理，并以此教人。
“学父”之“父”，马叙伦、范应元各以“父”为“本”“始”之意，又蒋锡昌指出“父”乃《说文》中
“矩”的意思，“矩”为“规矩”，② 规矩，亦即标准。若从“学父”的文本来解释，即为“所学之
本始来源”或“所学之标准”。君王所学并用以教人的标准，并非某些固定的价值标准，而是
把握高下损益刚柔之间，事物往对反方向发展转化的倾势，亦即道与万物生的关系中道的反
动历程与弱的作用，承认事物恒处于往对立面转化的流动之中，故不会截取一端固化为定则
以行教学之事。

４３章也通过道的对反性质之间的内在转化以讨论不言之教与无为之益，言：“天下之至
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闲，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
之。”高明引成玄英注“驰骋”是“攻击贯穿”，③ 言天下至柔可以贯穿天下至刚。简帛各本作
“无有入于无间”。“无有”是指不具形象，④ 至虚之谓也；“无闲”是指没有间隙，至实之谓
也。至虚能够贯穿至实，与前句“至柔驰骋至坚”逻辑一致。５８章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对反面之间相互
转动变化，故曰“孰知其极”“其无正”。“极”按《说文》原意为屋脊之栋，有至高至尽之意，同
时也有取法准则之意。老子言诸如祸福、正奇、善妖等对立却又互相转化的存在事实样态，

皆无定理准则。⑤

（三）固化标准的负面性
除了对标准的相对性以及对反转化的洞察，真正驱使统治者应该放弃以礼乐等标准施行

政教而使人民学习的理由，在于强行绝对化的标准将会造成伤害，并妨碍万物的自化、自
正、自静、自朴等生命本真情态。５８章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高
明就认为，这是指在认识到标准的无从订立后，不以自己的准则苛责别人，以免造成伤害。

反面来看，若以自己的准则来要求他人则会造成伤害。５７章言“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取高明从奚桐所解，“人之所教”之“人”乃指“古人”。（《帛书老子校注》，第３３页）帛書甲本作：“故人之
所教”可證。（《北大汉简本·老子释文》，第１７７页）蒋锡昌、高亨、陈鼓应等诸学者并皆以此句为古人遗言。高亨言
及《庄子·山木》“从其强梁”《释文》解“强梁，多力也”，此句又见于《说苑·敬慎》所载金人铭，当是古代遗言。参见
高亨：《老子正诂》，台北：台湾开明书店，１９７３年，第９８页。

蒋锡昌：《老子校诂》，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２８４页。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３６页。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９页。
“极”作为标准和理则的相关深入讨论，可参见王博：《从皇极到无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其又言“极”蕴含“理”的哲学意涵，老子之“无极”意义在于不承认事物有确定普遍之“极”，即否定确
定的普遍之理，也可说是主张“无定理”。参见王博：《“然”与“自然”：道家 “自然”观念的再研究》，《哲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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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
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多所禁忌、多有利器，或多持
智虑技巧、多行法度，① 都必须是在明确标准之下才可被提出并求取的行为，但却造成相反

于目的之后果而产生诸种负面影响：人民贫困、国家昏弱、偏邪遍发、盗贼四起。从事物对
反发展的倾向性来看，各种立定标准下的有为恰恰会得到不理想的后果，君王若把握无为，

不倡立统一标准，反而可以导向民的自化、自正、自静、自朴。

这个说法显然出于《老子》对素朴内在自足的存在样态与外在规范化标准推行所造成的影

响之思考，也与“道”的失落相关。１８章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

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１９章言“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表明在标准的确立与要求之

下，人民将逐渐丧失本然素朴。绝弃作为外在标准化的仁义，孝慈的内在情性才能复返。３８
章也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
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

彼取此。”也是类似逻辑。道衰然后德化，德衰然后仁爱见行，仁衰然后有义，义衰然后行
礼。② 当通过具体琐细标准的礼仪来规范事物时，人们转向关注符合行为的规范标准，逐渐

沦于外在修饰而忽略本心原初生命厚实之处，最终不可避免地导向纷乱。“前识”，《韩非·

解老》解为“无缘而妄意度”，③ 是在大迷之中没有缘循对反之道、自然之理，妄以仁义礼这

些浮华虚伪的外在价值标准要求来施政，看似“以智治国”实际上却是“国之贼”。所言之意与
周文化精神推崇圣王之先知文思聪明，以仁义礼治世的模范政治形成强烈对比。

《老子》的圣人要求去除浮华的价值标准，以回归本然朴实的未分之际。损除特定统一的
价值标准来为政，即是“无为”另一面的具体作为。理解“无为”与“教”、“自然”与“学”的关系

之时，可以发现，无为的主语几乎都特指统治者或道。“无为”是要求统治者法于道，不控制
和干涉人民，否定一般的世俗价值方法，而非面向所有人类，全面否定一切行为主张人不该
作为。④ ６４章言：“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及圣人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４２章言“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
而损。”有为反而败坏的思考，谓万物自然自足不需外在干涉，若干涉事物内部蕴含的自然状

态，反将导致负面结果，即“为者败之”河上公注“有为于事，废于自然”之理。⑤

２５章“道法自然”强而有力地宣示着学的标准内在于万物自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中，推至极点，道法自然，是道法于万物的自然，⑥ 自然是“万物”和“百姓”

的活动方式，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来源。但这种标准并非外在于万物的客观规范，而是以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令滋张”在帛书本及郭店简本、北大汉简本、河上公本中“令”皆做“物”。高明认为应做“法物”（《帛书老
子校注》，第１０６页）。虽然如此，“物”后被改成“令”也有其内在逻辑及合理性。

将锡昌：《老子校诂》，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２４页。

按原文作“无缘而忘意度”王先慎言“忘与妄通”。缘指缘理。参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４页。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评析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４－１１７页。

刘殿爵、陈方正编：《老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７页。

参见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王博：《权力的自
我节制：对老子哲学的一种解读》，《哲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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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标准，是方则以方为准，是圆则以圆为度，无所违背于自己的自然状态。如王弼注：
“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２０章“绝
学无忧”，王弼也注以“夫燕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
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颈”①，言万物自然本已完备自足，另添人为造作，反而带来
忧患。标准不在于人为订立，而在于万物自身。“学不学”即不施礼乐政教的“无为”，也就是
“法自然”，以使百姓各返于自身性情为政治目标，使万物实践内在所潜藏蕴含的发展潜能，

各复归根成为自身。普通人君之所学者，是政教礼乐等有为之学；所不学者，是无为自然
之学。

施行有为之学而导致天下难治，是多数人君之过。圣人则是学普通人君所不学的无为自
然之学，如此就从多数人君的过失复返于道。圣人之“复”，即是反众人（万物）之本，是“各
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６４章河上公注也把握到类似思考，言“圣人学自然”，注“复
众人之所过”是“众人学问反，过本为末，过实为华。复之者，使反本也。”“以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是“教人反本实者，欲以辅助万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为。圣人动作因循，不敢有
所造为，恐远本也。”②《老子》的圣人并非要透过某个理想价值标准与特定德性科目（仁义礼
乐）去教化人民成圣成贤，反而忧心表面华美的成就失去内在的本真，所以圣人只是因循而
非造就，辅助被统治者发展其各自之自然而成就统治者之功德。

四、无为之教，自然之学

君主无为之教和万物学于自然的思想立基于“德”的观念。教学的根本必须要回到道、

德，厘清万物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才能定位《老子》教学思想的基础和特色。５１章为“万
物”与“道”“德”的关系做出关键论述，本章特出之处，在于同时论及德具有的两个层面：道
之玄德与万物之德。这两个层次与《老子》的教学主张有根本性的关系：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道生之，德畜之”描述万物与道德的关系。万物生的根源是道，而使存在能够延续的是德。

万物得到畜养，一方面是依凭内在个别自然之德生长发展，一方面则有赖君王以无为施德，

保障万物能各得其德。

众所周知，“德”概念渊源古老而深具复杂性，《老子》中“德”各用例意涵也并非每处相
同。但总的来说，道家之“德”蕴涵两个重要的思想意义向度：万物有所得于外的“获得”；与
万物各得于己身之内的“个别之性”。许慎《说文》训“德”古字“惪”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

也应与《老子》《庄子》对德概念的深化相关。罗振玉释“德”云，甲骨卜辞中皆作得失字，是

①
②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４６页。

刘殿爵、陈方正编：《老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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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而有所得也”。古“德”“得”同字，《释名·释言语》曰：“德，得也。得事宜也。”李零于《长
沙楚帛书文字编》中解“德匿”言“德指天之庆赏，匿指天之刑罚。”①“德”除“登”“循”“行”之
意，更多指“获得”，如卜辞“王德正 （征）”、“今春王德伐土方”、“王德方帝授我 ［又 （佑）］”

之“获得”神意；或《礼记·缁衣》“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之“获得”天命。约与郭店《老
子》同时的上博简《民之父母》第１２号简“屯 （纯）得 （德）同明”，也是战国时期以“得”为德
之証。②

一方面，从“获得”之“得”引申，使人有所得的恩惠与功绩，即是“恩德”“功德”，指向君
王之德。《尚书·盘庚》所言“施实德于民”与《老子》６０章“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之德等
应皆指君主的功德、恩德。从君王施德于民的角度来说，君王之德即是使民有所得。５１章
河上公注言“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见。”这种不可见的恩德，也就是道具有的玄闇特质：
“玄德”。③ “玄德”是《老子》主张道与理想治理者该具有的特殊性质，具体表现为对万物（百
姓）的生育而不据有（生而弗有）、施为而不加诸标准法度（为而弗恃／寺）④、长养而不宰制
（长而弗宰）。

另一方面，从“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国语·晋语》）

和“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来看，早期德的意义也与
氏族、血缘相关，⑤ “德”也因此涵括生命得自于先天所生的属性，这个基础上来理解，“德”

就和与生俱来之“性”发生关联，此性就个体不同天生之得而又蕴含个殊意义，这便指向了万
物之德。也应是就此背景，张岱年指出道家赋予德的另一含义：“德”是“万物成长的内在基
础”，又指“每一物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⑥ 冯友兰则说：“万物都由道所构成，依靠
道才能生出来（道生之）。其次，生出来之后，万物各得到自己的本性，依靠自己的本性以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圃编：《古文字诂林》第２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种》，台北：大安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２页。
《老子》帛书甲本作“寺”，汉简本作“持”、通行本作“恃”，皆与“寺”相关，《说文》解“寺，廷也。有法度者也。

从寸之声。”段玉裁注中提到：“按经典假寺为侍……周礼注曰：寺之言侍也。凡礼、诗、左传言寺人皆同。”段玉裁更
进一步解释寺的本意是：“有法度者也。”“从寸。考工记曰：市朝一夫。注云：方各百歩。知天子三朝各方百歩其诸
侯大夫之制未详。歩必积寸为之。言法度字多从寸又部，曰：度、法制也。”寺作为佛寺意义是汉之后后起，经典中
常将其假借成“侍”字。按此若依历代批注者“恃”之依赖义解，则需增加其他概念如回报、自傲等方可解释何为不依
恃、不恃望，而若从“寺”之本义“法度”来解释，则更切合《老子》思想：不为万物立法度标准，如此正是道法自然、

为无为。因此，我提议郑重考虑重新从“寺”之法度意义来解此句。帛书乙本与汉简本皆作“为而弗侍”而非“恃”的文
本现象也一定程度支持“为而弗恃”之“恃”从“寺”之法度本义去理解的可能，不论“寺”“恃”“侍”“持”之字形如何繁乱
不同，都同样该更关注意义来源的“寺”义符。

参见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又，郑开先生尝对德
作出全面考察，涵括封建与姓氏制度下德与生、姓、性间的关系，以及德在得天命的意义上如何被具体转化为具体
政治与心性意义的德目（参见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
年，第９－１３页），其特别提示德、得之异，引于省吾就金文一从心一从贝言两者有别，主张“德者，得也”是战国秦
汉时期的产物。（同上，第５７－５９页）然而，若从晁福林、罗振玉、李零等先生研究看来，甲骨卜辞、《尚书·盘庚》

中德之意涵殆应已有“得”之意，但郑先生的提醒显然是重要的，相较于“得”，“惪”后起之“心”符，明确将此“得”转
向人心的品质，正是先秦哲学心性学的特殊性所在。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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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己的存在（德畜之）。”①德因此意指ｐｏｗｅｒ（力）或ｖｉｒｔｕｅ（德），“一切自然地是什么，就是
它的德。”②“道”不可言说独立无形，但作为使万物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形而上根源，“德”则是
使万物得以存续发展者，“道”“德”令万物自生自化，长育、成熟、养护，因而受万物推为尊
贵。③ 这段文本提示着《老子》德概念蕴含的双重层次性：一是道之德，一是物之德。前者是
道所具有的性质，也是君王之德，后者则是万物得自于道的内在性质，是百姓之德。④

联系“德”与“教”，《老子》第２章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参照５１章，“生而不有，为而不
恃”正是“玄德”，也可说是第２章“功成而弗居”之功、德。这样的功德只出现在统治者行不
言之教的时候，统治者施行不言之教，百姓因而受惠，得依照其自然德性生存发展。统治者
的玄德本身蕴含了恩功惠泽，同时，统治者（道）也因这样翕翕然的收敛而处于玄暗。

《老子》并非仅止于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而是基于道与德的思想，正面肯定差异的普遍
性，提倡与支持复返万物各自的自然根本以生活。《老子》中“德”蕴含两个面向：万物之德
（百姓之德）和道之玄德（君王之德），“物之德”属于民的范畴，“道之德”属于道、君王之范
畴。一在于万物／百姓内在具有之个殊德性，一在于道／君主所具有的德力。两者具有动态关
联，后者的存在是前者实行的理由，前者的实行才可保障后者的实现。每个个体都具备内在
的德性，有能力成为自身而生，保障万物有此权利，并助宥其自然之实现，即是统治者施与
万物的看不见的恩德。“万物之德”（民之德）与“道之玄德”（君之德）两者的差异展现出的政治
哲学意义关联着“权力”与“标准”：教的权力在于君，学的标准在于民；教是君主不言之教，

是无为，学是万物学其自身，是自然。

从标准来看，万物之德属于民德，道之玄德则属于君德。⑤ 君主之德不是百姓之德，百
姓也不需以君主作为学习标准，这与儒家上行下效法于圣人的思想再度形成对比。《老子》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１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２０１４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９８页。又案，英译传统往往将“德”译作
“ｖｉｒｔｕｅ”，而葛瑞汉将《庄子》中的“德”翻译作ｐｏｗｅｒ，指出：“‘德’是自发天然的内在倾向能力，‘力’是事物天赋的性
能而使其可成功地表现出其特定功用，（许多英文译者更倾向于以‘美德’（ｖｉｒｔｕｅ）来作为‘德’的对应翻译，但要理解为
‘氰化物的“德”是毒药’而不是‘德是它自身的奖励’”原文作：Ｔｈ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ｉｓｔｈｅ　ｔ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Ａｓ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ｔｅ　ｍａｎ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ｐｒｅｆｅｒ＇ｖｉｒｔｕｅ＇，ｔｏ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ｉｎ“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ｃｙａｎｉｄｅ　ｉｓ　ｔｏｐｏｉｓｏｎ”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ｓ　ｉｎ“Ｖｉｒｔｕｅ　ｉ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ｒｅｗａｒｄ”）”参见葛瑞汉（Ａｎｇｕｓ　Ｃ．Ｇｒａｈａｍ，Ｃｈｕａｎｇ－ｔｚǔ：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ｗｉｎ　Ｈｙｍａ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８９，ｐ．７）。而艾兰（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在葛瑞汉的讨论基础上，以ｐｏｔｅｎｃｙ翻译德，指出“德”既是继承性的又是独特性的
与生具来而有待发展的潜质，“性”则是所有人共有之物（参见［美］艾兰（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思
想的本喻》（增订版），张海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５－１１９页）。

北大汉简本作“亭之熟之”，老子之景龙本、景福本、遂州本、河上本、敦煌本作“成之熟之”。河上公注：
“道之于万物，非但生而已，乃复长养、成孰、覆育，全其性命。”亦可参照。

如王中江先生指出，道家之“德”是“道和物的属性”，而非另一实体。德具有“道之德”（道的属性）与“物之
德”（物的本性）两层次，后者在老子思想之后的演变中逐渐清晰明朗。参见王中江：《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
黄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页、第１８页。

从这点也可见《老子》应属春秋至战国早中期以前的思想，稷下学宫兴起与当时流行的思潮是讨论君王所应
拥有的德行，而非讨论臣下应具有的德行或个人伦理化。参见佐藤将之：《中国古代的“忠”论研究》，台北：台大出
版中心，２０１０年，第７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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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此句理解关键在主语的转换：“上德

不德”指“君主”的玄德，“是以有德”则指“百姓”各德其德。河上公注认为上德指“太古无名号

之君。”不德，是此君王“其徳不见”“不以德教民”，如此才能达到“民徳以全”。《老子》的政治

哲学正好一反儒家式君主中为政以德、风行草偃的德化教民，或《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中
“《礼》、《乐》，德之则也”君王以礼乐为“德之则”，并以此作为标准教化百姓的做法。《老子》

认为，百姓（万物）已然具备各自之“德”，足以自化、自正。

从权力来看，《老子》中的“教者”是掌握国家权力的君主而非保氏、司徒、士或官长。有

权力施教的君主，却要以不言、无为如此翕翕然收敛自我的方式来“教”，只是“辅万物之自

然”与“观复”。如此，才能使万物各自法其自然发展各得其德，最终产生广大功德，是“广德

若不足”“建德若偷”（《老子·４１章》）。不言之教反能实践君王之玄德，君主的德玄昧不明、

其德不见。如此，当我们看到后来《庄子·应帝王》里，狂接与批评“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

敢不听而化诸”时说如此君人者是“欺德也”的论点，才能对其思想背景脉络及批评深度有更

为深刻的理解。

五、结论：老子教学思想的特色———权力与标准的分立

《老子》的教学思想并非关于庠序之教，而是立足于对强大历史政治传统的反省，提出政

教方向上制度与价值导向的新建议。历史、文化和统治者，都不足以为个体生命提供或订立

标准以教化之而使其学法。价值标准不再扎根于古老的制度或拥有君权的特定个人的思想号

令，而是在无为的权力节制之下，将价值标准交还给万物个别自身。从“权力”的角度来看，

“教”首先关系的是上位者，作为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和标准的订立者，只有统治者有权将标准

下放给民众，这种自觉地不以特定价值标准作为政教范式以号令民众效法的政治行动即是无

为，亦即不言之教，君主以此不言之教行无为之治；就“标准”的角度而言，统治者学法于

道，认识到标准的相对性和悖反性，以及固化标准带来的负面性，因而绝学以放弃礼乐名

教，持守道的玄德，君主法于道，道则法于万物之自然，因此，统治者以万物的自然为法，

百姓则学于自身之自然，各自复归其德。

如此，《老子》的教学思想主张在权力层面实践无为、不教，在标准层面推行自然、绝

学。一方面，万物存在自然的内在标准与德性，具备使自身存在得以延续、完足的潜能，能

自定自化，君主才应采取不言之教的方式；另一方面，君主不以一己之德化民，万物的自我

实践与自然呈现才能成为可能。

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君主掌握国家权力，但不以权力推行自定的标准，而以民众的

自然为法。这种政治结构的特殊设想中，权力与标准两者有所区隔，权力作为保障人民自我

实现的屏障，而不是个人理想价值的推行利器。在中国哲学古老的滥觞处，《老子》教与学的

思想通过提出君主权力的无为和万物标准的自然，隐隐然作出了一种深刻的尝试———将一切

个体生命自身的价值标准从统一的权力世界底下释放出来。

《史记·论六家要旨》言道家：“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

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展现的思想是统治者即物不离而在，权力张设的法度因时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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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物合顺，故法与度在有无之间不具定数。然而，实际上这与《老子》本身的思想还有些微
妙差异，《老子》中道与圣人并不为万物立法，道法自然非是因万物之自然，而是辅万物之自
然。因顺尚不是《老子》中成形的概念，万物还不是能被主权者因顺与建立法度规约的对象，

而是“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５１章）。道在《老子》中无所谓尽稽万物之理，也不可谓为天
下法，这部分可见后来黄老思想家如何纳入因顺的思想以建构出道生法的发展痕迹。

究其根本，老子的教学思想所思考的问题在于：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如何为被统治者订定
标准；规约作为被标准化的价值观，借由权力推行，其所据以成立的合理性是否稳固；当视
野扩展到“万物”此等包容一切个殊而不同一的众有的宏大格局时，《老子》面对的是如何容纳
具备差异性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捍卫最广义的生命的又是怎样的政治制度。据上论考
察，在种种反思中，《老子》通过权力的自我隐蔽和价值标准的让渡，显豁出容下万物存在和
发展的玄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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